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于荣强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韩妹芳女士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曹新春先生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2,311,033,896.91 5,051,409,418.14 -54.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317,690,798.13 1,310,341,330.42 0.5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98,500,757.71 -48.00% 1,190,697,337.80 -32.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72,048,111.52 390.36% 7,297,635.58 11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71,813,909.60 382.80% 7,086,306.40 116.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676,731,331.19 -278.76%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8 398.51% 0.01 12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8 398.51% 0.01 12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79% 7.32% 0.56% 3.1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

部分）

-26,462.3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

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03,19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54.79

减：所得税影响额

65,953.29

合计

211,329.18 --

对公司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 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98,72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于荣强 境内自然人

35.54% 329,240,000 329,240,000

质押

325,710,000

张素芬 境内自然人

1.35% 12,530,000

夏重阳 境内自然人

0.83% 7,652,600

陈峰 境内自然人

0.23% 2,090,571

封艳 境内自然人

0.22% 2,048,100

洪群力 境内自然人

0.20% 1,841,700 1,841,700

陈红娟 境内自然人

0.17% 1,594,500

蒋荣贵 境内自然人

0.17% 1,553,700

付自芳 境内自然人

0.17% 1,540,380

华维 境内自然人

0.15% 1,432,6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张素芬

12,5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30,000

夏重阳

7,652,600

人民币普通股

7,652,600

陈峰

2,090,571

人民币普通股

2,090,571

封艳

2,048,100

人民币普通股

2,048,100

陈红娟

1,594,500

人民币普通股

1,594,500

蒋荣贵

1,553,7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3,700

付自芳

1,540,380

人民币普通股

1,540,380

华维

1,432,600

人民币普通股

1,432,6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371,500

人民币普通股

1,371,500

唐建春

1,28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88,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无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较年初减少89.59%，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6个子公司的股权，合并范围变

化所致。

2：应收票据较年初减少100%，主要是公司票据流转速度加快所致。

3：应收账款较年初减少74.34%，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6个子公司的股权，合并范围变

化所致。

4：预付款项较年初增长32.40%，主要是公司本期预付青海鲁丰鑫恒铝材有限公司货款增加所致。

5：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长36.80%，主要是本期公司新增应收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所致。

6：存货较年初减少83.39%，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6个子公司的股权，合并范围变化所

致。

7：其他流动资产较年初减少92.19%，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6个子公司的股权，合并范

围变化所致。

8：固定资产较年初减少86.01%，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6个子公司的股权，合并范围变

化所致。

9：在建工程较年初减少100.00%，主要是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的股权，其在建工程项目不再纳入合

并范围所致。

10：无形资产较年初增长75.36%，主要是本期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预付土地款转至无形资产核算所致。

11：长期待摊费用较年初增长100.00%，主要是公司本期租赁写字楼所发生的装修费归集入账所致。

12：递延所得税资产较上年同期增长39.01%，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6个子公司的股权，

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13：其他非流动资产较上年同期减少95.41%，主要是本期公司其他非流动资产—预付土地款转至无形资产所致。

14：短期借款较上年同期减少73.38%，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6个子公司的股权，合并范

围变化所致。

15：应付票据较上年同期减少89.66%，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6个子公司的股权，合并范

围变化所致。

16：应付账款较上年同期减少77.14%，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6个子公司的股权，合并范

围变化所致。

17：预收款项较上年同期增长654.11%，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6个子公司的股权，合并

范围变化，本期公司预收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货款增加所致。

18：应交税费较上年同期增长减少52.35%，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6个子公司的股权，合

并范围变化所致。

19：应付利息较上年同期减少89.56%，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6个子公司的股权，合并范

围变化所致。

20：其他应付款较上年同期增长129.18%，主要本期是公司应付山东省博兴县亿博工贸有限公司等往来款增加所

致。

21：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较上年同期减少80.11%，主要是本期公司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6个子公

司的股权，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22：长期应付款较上年同期减少100.00%，主要是公司应付融资租赁款减少所致。

23：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32.32%，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48.94%，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40.08%，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40.74%，主要是公司14年处置青海鲁丰鑫恒铝材有限公司80%股权、本期处置博兴县瑞丰铝

板有限公司等6个子公司的股权，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2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278.76%，主要是本期公司及子公司收到的往来款规模下降及

公司14年处置青海鲁丰鑫恒铝材有限公司80%股权、本期处置博兴县瑞丰铝板有限公司等6个子公司的股权，合并范

围变化所致。

25：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461.51%，主要是公司本期收回广东喜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北

京致宏投资有限公司、收到远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款所致。

2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14.17%，主要是本期公司贷款规模降低、贷款利率下降、合并

范围发生变化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无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无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非公开发行股东于

荣强

于荣强承诺自鲁丰环保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

束之日（即新增股份上市首

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

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

次认购的鲁丰环保股票，也

不由鲁丰环保回购该部分

股票。

2012

年

11

月

02

日

2012.11.30

-

2015.11.29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股东洪群

力、庞树

正、郭茂

秋、于荣

家、穆昱

杉、王连

永、卢宪

娥、冯振

吉、黎屏、

赵俊祥、柳

青波

1

、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

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股份交易的相关规定；

2

、若本人不

担任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

员，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所

持有的股份；在前述锁定期结束后

3

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

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

3

、若在

股份锁定期间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增发等使

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锁

定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在锁定期间

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公司股份，将

其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公司。

2012

年

02

月

23

日

2013.3.31-

2015.12.31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计划（如有）

无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

2015

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万

元）

1,500

至

2,5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4,580.1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公司盈利能力得到改善。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董事长：于荣强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0月27日

股票代码：002379� � � �股票简称：鲁丰环保 公告编号：2015－072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21日以

书面、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10月25日在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杰正财富中心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

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于荣强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到9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第三届董事会2015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鲁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建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何晖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新宏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

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3,517,706,876.46 3,094,782,079.82 13.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187,796,446.37 2,005,600,751.04 9.0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483,491,743.89 5.33% 1,275,116,223.73 7.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32,035,673.35 -27.46% 86,544,632.60 -2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3,781,566.35 -24.48% 68,290,525.60 -24.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85,619,026.56 -223.10%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8 -27.27% 0.23 -25.81%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8 -27.27% 0.23 -25.8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47% -0.85% 4.11% -2.0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

部分）

-639,305.0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2,200,000.00

主要系重庆神斧锦泰化工有

限公司收到的重庆正阳工业

园区管委会对政府招商引资

项目的税收优惠。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

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800,665.51

主要为重庆锦泰公司收到正

阳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基础

设施建设财政专项资金。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20,845,180.23

主要系对永州交通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和湖南南岭澳瑞凯

民用爆破器材有限公司的委

托贷款利息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53,713.60

其他营业外收支。

减：所得税影响额

3,517,924.0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80,796.03

合计

18,254,107.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4,073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南省南岭化工

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41.62% 154,545,912 0

湖南神斧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30% 86,492,900 86,492,900

中国工商银行

－

广

发聚丰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2.34% 8,675,477 0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5% 8,370,757 0

宁波永强国际贸

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24% 8,323,374 0

黄锦祥 境内自然人

1.31% 4,846,500 0

中央汇金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5% 4,279,100 0

王洪阳 境内自然人

1.08% 4,028,250 0

胡谷秀 境内自然人

1.08% 4,023,961 0

湖南湘投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8% 4,013,000 4,013,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湖南省南岭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4,545,912

人民币普通股

154,545,912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8,675,477

人民币普通股

8,675,477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8,370,757

人民币普通股

8,370,757

宁波永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8,323,374

人民币普通股

8,323,374

黄锦祥

4,846,500

人民币普通股

4,846,5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279,100

人民币普通股

4,279,100

王洪阳

4,028,250

人民币普通股

4,028,250

胡谷秀

4,023,961

人民币普通股

4,023,961

余朝霞

3,887,600

人民币普通股

3,887,600

工银瑞信基金

－

农业银行

－

工银瑞信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1,277,200

人民币普通股

1,277,2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湖南省南岭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湖南神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同为湖南

新天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公司自然人股东王洪阳通过招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00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4,028,250

股，合计

持有公司股票

4,028,350

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增减变动幅度超过30%的主要报表会计项目情况：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

/

期初余额

/

变动幅度（

%

） 主要变动原因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应收票据

24,581,954.60 54,699,856.01 -55.06%

主要系本期使用票据结算增加

应收账款

284,099,312.67 156,013,940.53 82.10%

主要系期末客户欠款增加

预付帐款

242,027,075.84 46,459,031.16 420.95%

主要系期末预付货款增加

应收利息

6,468,622.23 100.00%

主要系对永州交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和湖

南南岭澳瑞凯民用爆破器材有限公司计提

的的

3

季度委托贷款利息收入。

应收股利

7,181,767.66 100.00%

主要系应收新疆哈密雪峰三岭民爆公司的

2014

年度分红款

其他应收款

39,461,633.15 21,641,327.45 82.34%

主要系期末其他应收往来款项增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248,284,786.90 85,184,786.90 191.47%

主要系期末对雪峰科技集团的投资按公允

价值计量，其公允价值的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196,342,000.00 4,500,000.00 4263.16%

主要系本期使用票据结算增加

应付股利

9,981,428.71 1,118,408.91 792.47%

主要系母公司尚未支付的

2014

年度分红款

其他流动负债

3,092,110.36 -100.00%

主要系上年的预提费用本期已支付完毕

长期借款

2,000,000.00 17,000,000.00 -88.24%

主要系重庆锦泰公本期已偿还部分长期借

款以及将

1

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重分类到

流动负债中列示

递延所得税负债

30,412,536.59 5,988,878.72 407.82%

主要系期末对雪峰科技集团的投资按公允

价值计量， 因其公允价值的增加而确认的

递延所得税负债增加

其他综合收益

138,636,150.00 1,150.00 12055217.39%

主要系期末对雪峰科技集团的投资按公允

价值计量，其公允价值的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

5,501,449.45 13,669,284.89 -59.75%

上年主要系重庆锦泰公司、 祁东分公司、

169

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增加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

138,635,000.00 100.00%

主要系期末对雪峰科技集团的投资按公允

价值计量，其公允价值的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

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原神斧

民爆

10

名股东

本次认购的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自新增股份登记之日（

2012

年

12

月

5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或转让，不委托他人管理，也不由上市公司

回购。 如果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要求延长锁定期的，则

以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的要求为准。

2012

年

05

月

18

日

三年 严格履行承诺

新天地

集团和

神斧投

资

1

、 新天地集团和神斧投资及新天地集团和神斧投资所

控制的其他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及其他任

何类型企业（以下统称为“相关企业”）目前均未从事任

何与南岭民爆、神斧民爆及其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

争的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

2

、新天地集团和神斧投资及

相关企业将来亦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与南岭民爆及

其子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业务，不直接或间接从事、参与

或进行与南岭民爆及其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竞争的

任何生产经营业务或活动，且不再对具有与南岭民爆及

其子公司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企业进行投资。

3

、新天地

集团和神斧投资将对自身及相关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进行监督和约束，如果将来新天地集团和神斧投资及相

关企业的产品或业务与南岭民爆及其子公司的产品或

业务出现相同或类似的情况，新天地集团和神斧投资承

诺将采取以下措施解决：（

1

）南岭民爆认为必要时，新天

地集团和神斧投资及相关企业将减持直至全部转让所

持有的有关资产和业务；（

2

）南岭民爆认为必要时，可以

通过适当方式优先收购新天地集团和神斧投资及相关

企业持有的有关资产和业务；（

3

） 如新天地集团和神斧

投资及相关企业与南岭民爆及其子公司因同业竞争产

生利益冲突，则无条件将相关利益让与南岭民爆；（

4

）无

条件接受南岭民爆提出的可消除竞争的其他措施。

4

、新

天地集团和神斧投资或相关企业违反本承诺函，应负责

赔偿南岭民爆及其子公司因同业竞争行为而导致的损

失，并且新天地集团和神斧投资及相关企业从事与南岭

民爆及其子公司竞争业务所产生的全部收益均归南岭

民爆所有。

2012

年

06

月

27

日

长期

有效

严格履行承诺

新天地

集团、南

岭化工

集团和

神斧投

资

1

、本次交易完成后，新天地集团、南岭化工集团和神斧

投资及新天地集团、南岭化工集团和神斧投资所控制的

其他子公司、分公司、合营或联营公司及其他任何类型

企业（以下统称为“相关企业”）将尽量减少并规范与南

岭民爆及其控股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 对于无法避免

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新天地集团、南岭化

工集团和神斧投资及相关企业将遵循市场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进行，根据有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

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不利用其

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和影响力损害南岭民爆的利益。

2

、

新天地集团、南岭化工集团和神斧投资保证上述承诺在

本次交易完成后或成为南岭民爆实际控制人期间持续

有效且不可撤销。 如有任何违反上述承诺的事项发生，

新天地集团、南岭化工集团和神斧投资承担因此给南岭

民爆造成的一切损失（含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

2012

年

06

月

27

日

长期

有效

严格履行承诺

新天地

集团和

神斧投

资

（一）人员独立

1

、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和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在上市公司领取

薪酬，不会在承诺人及其关联方兼任除董事外的其他任

何职务，继续保持上市公司人员的独立性；

2

、上市公司

具有完整的独立的劳动、人事管理体系，该等体系独立

于承诺人；

3

、承诺人及其关联方推荐出任上市公司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选均通过合法程序进行，承诺人及

其关联方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已做出的

人事任免决定。 （二）财务独立

1

、保证南岭民爆及控

制的子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财务

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

2

、保证南岭民爆及其控制的

子公司能够独立做出财务决策，不干预南岭民爆的资金

使用；

3

、保证南岭民爆及其控制的子公司独立在银行开

户，不与本公司及本公司关联企业共用一个银行账户；

4

、保证南岭民爆及控制的子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三）

资产独立完整

1

、保证南岭民爆及其控制的子公司具有

完整的经营性资产，置入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或有事

项；

2

、保证不违规占用南岭民爆的资金、资产及其他资

源。 （四）业务独立

1

、保证南岭民爆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拥有独立开展经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以及具有独

立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在产、供、销等环节不依赖

本公司；

2

、保证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关联人避免与南岭民

爆及控制的子公司发生同业竞争；

3

、保证严格控制关联

交易事项，尽量减少南岭民爆及控制的子公司（包括但

不限于）与本公司及关联公司之间的持续性关联交易。

杜绝非法占用公司资金、资产的行为，并不要求公司向

其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

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定价。 同时，对重大关联

交易按照南岭民爆的公司章程、有关法律法规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及时进行有关信

息披露。

4

、保证不通过单独或一致行动的途径，以依法

行使股东权利以外的任何方式，干预南岭民爆的重大决

策事项，影响公司资产、人员、财务、机构、业务的独立

性。 （五）机构独立

1

、保证南岭民爆及其控制的子公司

（包括但不限于）依法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独

立、完整的组织机构；南岭民爆及其控制的子公司（包括

但不限于）与本公司的关联企业之间在办公机构和生产

经营场所等方面完全分开；

2

、保证南岭民爆及其控制的

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独立自主地运作，本公司不会超

越股东大会直接或间接干预公司的决策和经营。

2012

年

06

月

27

日

长期

有效

严格履行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

或再融资时所

作承诺

南岭化

工集团

不从事与本公司经营范围同类型的经营活动，也不与本

公司发生任何同业竞争。

2006

年

12

月

22

日

长期

有效

严格履行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

小股东所作承

诺

新天地

集团

1.

新天地集团成为金能科技控股股东后，对目前构成同

业竞争的爆破服务业务，新天地集团将促成金能科技委

托给南岭民爆经营；

2.

新天地集团将积极稳妥协调处理

好金能科技其他股东持有股份的处置，支持南岭民爆以

市场法则参与处置；

3.

南岭民爆认为必要时，可以通过适

当方式要求收购新天地集团持有的金能科技股份及有

关资产和业务；

4.

新天地集团无条件接受南岭民爆提出

的可消除竞争的其他措施。 新天地集团或相关企业违

反本承诺函，应负责赔偿南岭民爆及其子公司因同业竞

争行为而导致的损失，并且新天地集团及相关企业从事

与南岭民爆及其子公司竞争业务所产生的全部收益均

归南岭民爆所有。

2013

年

04

月

28

日

长期

有效

为了解决在爆破服务

业务方面构成的同业

竞争问题 ，

2014

年

2

月

12

日，公司与湖南金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关于湖南金能爆破

工程有限公司

100%

股

权委托管理协议书》。

并从

2014

年

2

月

14

日

起，正式对湖南金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的金能爆破公司

100%

股权进行管理。

新天地

集团

公司实际控制人湖南新天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

诺其所属子公司今年年内不减持本公司股票

.

2015

年

07

月

06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严格履行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

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及下

一步计划（如

有）

无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30.00%

至

0.00%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13,853.43

至

19,790.62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19,790.62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宏观经济影响，民爆器材产品市场特别是湖南省内市场持续低

迷，市场有效需求释放不足。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2年3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资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的议案》。 同意以现金6500万元向雪峰科技增资1,000万股，增资完成后，本公司持有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4.049%的股份。 2015年4月8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5�年第 69�次会议审核，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通过，并于2015年5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持有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为1,000万股，持股比例为3.036� %。报告期末本公

司对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资由按成本计量转为按公允价值计量，截止报告期末，该公司股票价格

为每股22.81元，因此本期确认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金额为16,310万元,考虑所得税影响后，计入其他综合

收益的金额为13,863.50万元。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建华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杨明燕、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王朝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刘文波声明：保证季度报告

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950,858,286.91 1,984,811,776.85 -1.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606,264,369.17 1,571,506,382.89 2.21%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8,338,922.65 -18.06% 587,612,107.72 -2.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15,051,240.38 -36.57% 52,393,303.37 -37.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4,295,710.48 -24.09% 38,083,582.39 -15.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92,137,925.38 1,597.50%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4 -42.86% 0.15 -34.78%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4 -42.86% 0.15 -34.7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3% -0.61% 3.19% -5.1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

部分）

130,643.38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

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277,405.09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13,514,995.6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6,981.11

减：所得税影响额

2,576,342.06

合计

14,309,720.98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

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

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02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

态

数量

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2.39% 79,290,751

文登市昆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07% 25,020,450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3.78% 13,385,826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

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一期

87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3.56% 12,598,425

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2% 11,400,000

刘国店 境内自然人

3.03% 10,731,296

孙振江 境内自然人

2.88% 10,211,825

东海瑞京资管

－

浦发银行

－

东海瑞

京

－

东海香溢融通

1

号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

其他

2.81% 9,950,978

东海瑞京资管

－

浦发银行

－

东海瑞

京

－

瑞龙

6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69% 9,524,725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国

贸东方定增组合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2.13% 7,551,806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

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

79,290,751

人民币普通

股

79,290,751

文登市昆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5,020,450

人民币普通

股

25,020,450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3,385,826

人民币普通

股

13,385,826

平安大华基金

－

平安银行

－

平安信托

－

平安财富

＊

创赢

一期

87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2,598,425

人民币普通

股

12,598,425

深圳市吉富启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400,000

人民币普通

股

11,400,000

刘国店

10,731,296

人民币普通

股

10,731,296

孙振江

10,211,825

人民币普通

股

10,211,825

东海瑞京资管

－

浦发银行

－

东海瑞京

－

东海香溢融通

1

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9,950,978

人民币普通

股

9,950,978

东海瑞京资管

－

浦发银行

－

东海瑞京

－

瑞龙

6

号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

9,524,725

人民币普通

股

9,524,725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通基金

－

国贸东方定增组合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7,551,806

人民币普通

股

7,551,806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高管人员杨桂军、刘友财、谭兴达、丛湖龙合计持有公

司股东文登市昆嵛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32.05%

的股份。 未知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

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期末合并资产负债表较期初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项目 期末金额 期初金额 变动幅度 备注

货币资金

305,332,977.81 209,095,764.49 46.03% 1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

金融资产

0 128,865.00

—

2

应收票据

35,666,015.30 53,705,363.37 -33.59% 3

预付款项

29,201,708.24 90,241,284.26 -67.64% 4

固定资产

419,761,785.63 211,350,435.46 98.61% 5

在建工程

134,320,428.33 304,128,554.86 -55.83% 6

长期待摊费用

2,881,438.05 1,276,434.74 125.74% 7

注1、本期货币资金增加主要是由于银行理财产品到期所致。

注2、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减少是由于远期结售汇本年到期所致。

注3、本期应收票据减少主要是银行承兑汇票结算减少所致。

注4、预付款项减少主要是由于去年预付设备及开建新厂房款项在本年结算所致。

注5、固定资产增加主要是由于新增设备购置增加及新建厂房完成安装和建设转固定资产所致。

注6、在建工程减少主要是由于去年新增设备购置增加及开建新厂房在本年转固定资产所致。

注7、长期待摊费用增加主要是由于厂房维护改造费用增加所致。

2、本期合并利润表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备注

营业税金及附加

5,341,450.90 3,666,701.75 45.67% 1

财务费用

-11,411,853.25 2,446,351.86 -566.48% 2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128,865.00 3,969,506.85 -103.25% 3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列）

19,540,103.87 6,824,208.46 186.34% 4

营业外收入

3,446,508.85 46,150,359.45 -92.53% 5

营业外支出

63,617.38 108,301.06 -41.26% 6

注1、营业税金及附加增加主要是由于本期形成增值税及免抵税款增加所致。

注2、财务费用减少主要是由于本期利息收入增加以及汇兑损益收益增加所致。

注3、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减少主要是由于远期结售汇到期所致。

注4、投资收益增加主要是由于本期银行理财产品收入增加所致。

注5、营业外收入减少主要是由于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注6、营业外支出减少主要是由于本期捐款减少所致。

3、本期合并现金流量表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较大的项目列示如下：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幅度 备注

收到的税费返还

41,421,208.82 25,075,361.19 65.19% 1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0,988,356.50 57,730,017.00 -46.32% 2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

回的现金净额

607,516.00 110,641.00 449.09% 3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45,611,210.04 91,306,301.37 497.56% 4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

127,478,475.24 71,035,240.18 79.46% 5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0 776,999,994.00

—

6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40,060,160.00 94,683,392.00 -57.69% 7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0,060,160.00 174,683,392.00 -77.07% 8

注1、收到的税费返还增加，主要原因主要是本期收到的出口退税增加所致。

注2、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主要原因是由于本期收到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注3、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增加，主要是本期处置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注4、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是由于本期投资理财产品赎回增加所致。

注5、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增加主要是由于本期支付的设备及厂房建设款增加所

致。

注6、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减少主要是由于去年同期募集资金到位所致。

注7、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减少主要是由于本期银行贷款减少所致。

注8、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减少主要是由于本期归还银行贷款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山东威达集

团有限公司

（

1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

12

个月内不上市交

易或者转让；（

2

）在前项承诺禁售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

挂牌交易出售的股份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12

个月

内不超过

5%

，在

24

个月内不超过

10%

；（

3

）通过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的股份数量达到公司股份总数的

1％

的，自该事实发生

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作出公告，但公告期内无须停止出售股

份。

2005

年

09

月

26

日

长期有效

（

1

）、（

2

）

已履行完

毕，（

3

）仍

在履行

中。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山东威达集

团有限公司、

文登市昆嵛

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文登

市世进塑料

制品有限公

司、杨桂模先

生

1

、公司股东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文登市昆嵛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文登市世进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以及实际控制人杨桂

模先生：在担任上市公司股东期间，保证所从事的生产经营

与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不同，并保证今后在投资方向与项目

选择上避免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避免与上市公司形成同

业竞争，以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2

、公司控股股东山

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若与上市公司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

易时，将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进行；双方将遵循

市场化原则，签订交易合同，无市场价格可资比较或订价受

到限制的重大关联交易合同，将通过合同明确有关成本和利

润的标准。

2003

年

07

月

08

日

长期有效 履行中。

山东威达集

团有限公司

1

、济南一机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一机集团

"

）及其下属

企业与机床相关的主要生产经营性资产已出售给了济南第

一机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济南一机

"

），目前一机集团及其

下属子公司已不存在与机床相关的生产经营业务。

2

、因未

取得交易对方同意变更合同主体等原因，截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一机集团已签署但尚未履行完毕的合同金额为

8,339.05

万元，其中，已完成产品生产但未完成销售结算的合同金额

为

8,039.05

万元，尚未完成生产的销售合同金额为

300

万元。

对此，已完成产品生产但未完成销售结算的合同由一机集团

继续履行，一机集团将在

2013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结算；对尚未

完成生产的销售合同，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一机集团不再

生产，而采用向济南一机采购相应产品进行销售的方式继续

完成。 上述销售合同履行完毕后，一机集团不再从事任何机

床相关业务。

3

、除上述第

2

项承诺所述情形外，自本承诺函

签署之日起山东威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威达集团

"

）及

其下属企业不再从事与山东威达及其下属子公司相同或相

似的业务，也不投资与山东威达及其下属子公司相同或相似

业务的公司，确保不会与山东威达出现同业竞争。

4

、自本承

诺函出具之日起

36

个月内，将对一机集团及其下属企业通过

注销、转让给第三方、改变实际经营业务等方式作出相应的

处置，以彻底避免一机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与山东威达产生同

业竞争。

5

、如果违反上述承诺，给山东威达造成任何经济损

失的，威达集团将赔偿山东威达因此受到的全部损失。

2014

年

02

月

15

日

长期有效

1

、

2

已履

行完毕，

其他仍在

履行中。

山东威达机

械股份有限

公司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投

资总额为

85,855.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77,660.00

万元

（其中，用于

"

中高档数控机床创新能力及产业化建设项目

（一期）

"

项目

75,195.00

万元，用于

"

大功率直流调速系列电动

工具开关技改及生产建设项目

" 10,660.00

万元），募集资金不

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在不改变本次募投项目的前提下，

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

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

公司可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先行前期资金投入，待本次募

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已投入资金。

2013

年

08

月

15

日

2015-12-

31

正常履行

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山东威达机

械股份有限

公司

1.

分配方式：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

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在满足《公司章程》

所规定的关于

"

现金分红的条件

"

的情况下，公司将积极采取

现金方式分配股利，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

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盈利情况及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

行中期现金分红或送股。 公司可以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

公积金及现金流状况，在保证足额现金分红及公司股本规模

合理的前提下，公司可以采用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

配。

2.

现金分红的分配比例：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公司未来三年（

2013-2015

年）每年以现金分红方

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且

未来三年以现金的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未来三年实

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3.

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

和比例：公司可以根据累计可供分配利润、公积金及现金流

状况，在保证足额现金分红及公司股本规模合理的前提下，

公司可以采用发放股票股利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具体分红比

例由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定。

2013

年

09

月

01

日

2013

年

9

月

2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正常履行

中。

山东威达集

团有限公司

1

、基于对目前资本市场形势的认识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

发展的信心，威达集团计划自

2015

年

7

月

10

日起六个月内，根

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拟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集中竞价和大

宗交易）增持公司股份，增持的总金额不低于

1000

万元（人民

币）。

2

、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各项承诺，在增持

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主动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进行内

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和短线交易，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

内不超计划增持。

2015

年

07

月

10

日

2015

年

7

月

10

日至

2016

年

1

月

9

日

正常履行

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如有）

部分承诺长期有效，承诺人将持续保证承诺有效执行。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变动幅度

-70.00%

至

-20.00%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2,970.23

至

7,920.61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万元）

9,900.76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因上年同期公司全资子公司济南第一机床有限公司获得山东省章丘市明水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基础设施补助款

4329

万元计入当期非经常性损益，导

致该报告期内的净利润大幅增加。 若扣除此特殊影响，公司预计

2015

年度经营

业绩比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

-25%-25%

，主营业务经营保持稳健。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山东威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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